
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本级）2023年预算重点领域财政项目文本公开

项目1.

一、项目名称

2023年节日慰问、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烈士陵园抢险加固等项目。
二、立项依据

（一）节日慰问。

《玉溪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做好重点优抚对象解困帮扶工作的通知》（玉政办发〔2014〕24号）、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民政局关于建立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意见的通知》（澄政办发〔2002〕21号），玉溪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节日活动方案的精神（方案会于本年春节和八一节前下发）。
（二）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
第一届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纪要，“项目由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承建工作，建成后移交市人民武装部管理使用，确保按时完成双拥模范城创建要求”。
（三）双拥优抚安置业务经费。

《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构编制方案》（三定方案），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是政府工作部门,为正科级。澄江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设在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接受市委、市政府的直接领导,承担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具体工作。

（四）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

根据中共澄江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暨澄江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内容，“会议决定：同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武警中队篮球场改造事宜，所需经费10.00万元左右由市财政帮助解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按财政经费使用规定报市政府审批”。

（五）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

云南省退役军人事务厅 中共云南省委宣传部云南省财政厅《关于实施县级以下英雄烈士纪念设施整修工程的通知》（云退役发〔2021〕64号）及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玉溪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玉溪市县级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工作方案》的通知（玉退役军通〔2021〕32号）文件要求，结合我市烈士陵园现状，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澄江市烈士陵园进行抢险加固。

（六）澄江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所运行维护项目。

《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玉溪市公安局 玉溪市财政局 玉溪市交通运输局 玉溪市文化和旅游局关于做好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组织服务工作的实施方案》（玉退役军发〔2021〕5号）；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玉溪市人民检察院关于印发《玉溪市县级及以下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专项行动实施方案》的通知（玉退役军通〔2021〕32号）；云南省澄江市人民检察院检察建议书（澄检行公建〔2021〕2号）、云南省澄江市人民检察院立案决定书（澄检行公立〔2021〕2号）；根据2014年8月31日，十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次会议通过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设立烈士纪念日的决定》规定，将9月30日设立为烈士纪念日。每年9月30日国家举行纪念烈士活动。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一）节日慰问。

为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加强军政军民团结的重要指示，扎实做好春节和“八一”期间拥军优属、拥政爱民工作，深入开展“双拥在基层”活动，大力营造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亲的浓厚氛围。在节日前向重点优抚对象、驻澄部队、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及遗属、无军籍退休退职职工、企业退休军转干部及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进行走访慰问，按标准发放慰问金，赠送慰问信，并由各镇（街道）、村（居）委会组织军烈属及复员退伍军人召开座谈会。

（二）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

为全面贯彻落实云南省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试点活动精神，积极推进澄江市人武部营区配套完善与国防动员建设转型升级，依法从严正规“四个秩序”，巩固和提高国防动员保障打赢能力，全面提升我市国防动员正规化建设水平。根据第一届人民政府第十三次常务会议纪要精神，“项目由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承建工作，建成后移交市人民武装部管理使用，确保按时完成双拥模范城创建要求”。

（三）双拥优抚安置业务经费。
根据《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机构编制方案》，做好双拥优抚安置相关业务工作，认真履行部门职能职责，宣传退役军人相关政策、军事知识、政治思想等，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
（四）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
根据中共澄江市委退役军人事务工作领导小组暨澄江市双拥工作领导小组专题会议纪要内容，“会议决定：同意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承担武警中队篮球场改造事宜，所需经费10.00万元左右由市财政帮助解决，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按财政经费使用规定报市政府审批”。

（五）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
为深入践行习近平总书记“用好红色资源、传承好红色基因，把红色江山世世代代传下去”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以目标为导向，补短板、强弱项，切实提升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水平，结合我市烈士陵园现状，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对澄江市烈士陵园进行抢险加固。

（六）澄江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所运行维护项目。
加强烈士陵园日常管理和修缮，组织烈士亲属异地祭扫、烈士纪念等活动。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节日慰问。
1.春节和八一节前，澄江市级领导或各街道、镇对重点优抚对象（残疾军人、“三属”、在乡老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两参人员”、60周岁农村籍退役士兵、老烈士子女）、移交政府安置的军队离退休干部、无军籍退休职工、企业退休军转干部、自主择业军队转业干部进行入户走访慰问，按标准发放慰问金，赠送慰问信，切实开展节日慰问活动；

2.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于春节和八一节前慰问慰问物资向5个驻澄江部队进行慰问；

3.六个乡镇（街道）、村（居）委会在春节、八一节前组织军烈属及复员退伍军人召开座谈会，传达节日问候。
（二）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

1.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装修升级改造，含办公类秩序规范、战备库室秩序规范、内部文化氛围营造、文印室装修改造、民兵训练器材购置、爱国主义教育氛围营造、书籍购置等。

2.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信息化系统集成建设，含信息化系统设备采购、安装、调试等。

（三）双拥优抚安置业务经费。
1.做好双拥优抚安置相关业务工作，认真履行部门职能职责；

2.购买专业档案管理系统，利用系统对300多名退役士兵档案进行整理扫描归档；

3.按照相关文件要求，订阅退役士兵相关报刊费，宣传退役军人相关政策、军事知识、政治思想等，褒扬彰显退役军人为党、国家和人民牺牲奉献的精神风范和价值导向；

4.聘请专业法律顾问，对优抚安置、信访维稳等业务提供法律咨询和援助；

5.其他保障部门正常运转的相关工作。

（四）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
建成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保证审批手续合规，工程质量合格，资料收集完全，资金使用合法。

（五）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
对烈士陵园地面进行改造，更换青石板；广场及过道外围安装青石栏杆；局部栽种绿化清香木及松柏；第一排墓穴后加设排水沟（排险需要）；园区内铭牌（烈士英名墙）改造；“松柏长青”墙面更新。

（六）澄江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所运行维护项目。
1.加强烈士陵园日常管理和修缮，结合实际制定烈士陵园设施建设和维修改造规划，不断提高建设水平，提升服务品质。注重绿化美化，烈士纪念碑、英名墙等设施外观整洁、清洁，镌刻的题词、碑文、烈士名录清晰，用字规范，无褪色、脱落。

2.清明节、烈士纪念日做好烈士祭扫工作作为政治任务切实抓细抓紧抓实，加强设施保护，丰富服务内容，为烈士祭扫提供良好环境，关心关爱烈属，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牢固树立服务意识。全面落实烈属异地祭扫政策，周密组织、扎实做好组织祭扫和自行祭扫的预约、通报、组织和接待等工作。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共154.04万元，分别是：

（一）节日慰问56.00万元；
（二）澄江市国防动员建设规范化建设项目7.20万元；   
（三）双拥优抚安置业务经费42.00万元；

（四）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16.20万元；
（五）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28.64万元；

（六）澄江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所运行维护项目4.0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节日慰问。

1.2023年1月21日前及时开展春节慰问活动；

2.2023年7月31日前及时开展八一慰问活动；

3.2022年欠付费用为一次性支出。
（二）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

项目已验收完成并经第三方审计，欠付费用在县级财力能保障的情况下完成一次性支付。
（三）双拥优抚安置业务经费。
1.根据部门正常开展业务需要计划支出，法律顾问费、门卫值守费用、通讯服务费等按年度一次性支付，计划10月底前完成支付，退役士兵档案和业务广告制作费用先记账，年底一次性结清；

 2.2022年欠付费用在县级财力能保障的情况下完成一次性支付。

（四）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

项目验收完成，欠付资金在县级财力能保障的情况下完成一次性支付。

（五）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

项目验收完成，欠付项目资金在县级财力能保障的情况下完成一次性支付。

（六）澄江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所运行维护项目。
1.2023年4月5日前，计划支出活动经费0.5万元；

2.2023年9月30日前，计划支出活动经费0.5万元；

3.日常维护日常保护、维修改造和烈士亲属异地祭扫费用按照实际发生情况据实报销支出。
八、项目实施成效

（一）节日慰问。

结合春节和“八·一”走访慰问活动，进一步掌握优抚对象实情，深入细致做好军队退役人员的思想工作，宣传优待抚恤政策。切实帮助解决他们生产、生活中的实际困难，想方设法为优抚对象排忧解难，增强优抚对象战胜困难的信心和决心。

（二）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
澄江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项目以“突出重点、集中建设、试点规范、逐步推广”的思路，聚焦“应急应战、协调军地、面向三军”的职能使命，按照军委国防动员部关于“四个秩序”规范化建设要求，具备战备、训练、工作、生活功能需要，着力打造“三室两馆六大模块”：作战值班室、作战室、荣誉室；国防教育馆、党员组织生活馆以及作战指挥模块、战备物资模块、征兵服务模块、民兵训练模块、爱国主义教育模块、行政办公模块、同时赋予全县爱国主义教育功能，全面提升我市国防动员规范化建设水平。

人民武装部内部环境文化长廊营造，结合党建文化、国防教育文化，进一步完善规范化建设，潜移默化的提升澄江市民兵思想道德素养，强化民兵政治意识，提升民兵的战斗力与凝聚力。
（三）双拥优抚安置业务经费。
保障部门业务工作顺利运转，以“以帮扶解困更暖心、政策引导更真心”为工作目标，严格落实优抚对象普惠加优待政策，用心、用情、用力帮助解决存在问题，切实维护优抚对偶合法权益。深入开展“双拥”创建，加强军地协同、上下协同，形成工作合力。建立健全表彰奖励机制，发掘、宣传退役军人先进典型，开展送立功喜报、走访慰问、烈士纪念等活动，增加退役军人的获得感、荣誉感。进一步巩固完善“网格化+退役军人管理服务”模式，为退役军人提供更加优质的服务。

（四）澄江市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
解决澄江市武警中队人员没有篮球场的问题，工作人员将告别只能在办公室的活动困境，丰富全体干部职工文体生活，缓解工作压力，提高工作热情，增强团队凝聚力和集体荣誉感，增进友谊。作为双拥工作的牵头部门，通过落实武警中队篮球场建设项目，营造讲政治、顾大局、谋服务，营造尊崇军人、敬重英雄、关心国防、热爱部队的浓厚氛围，确保各项拥军惠军措施落到实处。

（五）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
澄江市烈士陵园属于《烈士纪念设施保护管理办法》中所列县级烈士纪念设施，所在地人民政府有责任负责保护管理，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有保护维修烈士纪念设施职责。澄江市烈士陵园抢险加固项目是执行国家英烈保护和烈士纪念设施管理保护政策法规和贯彻省、市相关规定的重要举措，有效解决澄江市烈士陵园地面破旧，广场过道存在安全隐患、墓穴排水隐患、园区内铭牌、墙面字迹不清等实际问题。加强烈士纪念陵园规范化建设修缮管理维护工作，全面改善提升我市烈士纪念设施及场所面貌，保证烈士纪念陵园发挥好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功能和作用，深挖我市红色文化资源，传承弘扬英烈精神。

（六）澄江市烈士纪念设施管理所运行维护项目。
绿化美化环境，实现园林化，使烈士纪念设施形成庄严、肃穆、优美的环境和气氛，为社会提供良好的瞻仰和教育场所。

项目2.

一、项目名称

优抚安置双拥工作专项资金。
二、立项依据

（一）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转发县民政局<关于建立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标准自然增长机制的意见>的通知》（澄政办发〔2002〕21号）；

（二）2011年7月29日国务院、中央军事委员会修改的《军人抚恤优待条例》第三十条；

（一）云南省人事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民政厅《关于提高我省特等、一等伤残人员生活补助标准的通知》（云人工〔2004〕17号）；

（三）玉溪地区民政处〔1998〕玉民优字3号、玉溪地区财政局〔1998〕玉财事字第7号文件；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民政厅云财社〔1997〕92号文件；

（四）《玉溪民政局 玉溪市财政局转发云南省民政厅 云南省财政厅关于提高出国参战民兵民工生活补助标准文件的通知》（玉民发〔2015〕11号）；

（五）云南省民政厅、云南省财政厅、云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关于做好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通知》（云民优〔2015〕3号）；

（六）玉溪市民政局、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关于落实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发放工作的指导意见》（玉民发〔2015〕109号）；

（七）《云南省民政厅关于印发云南省退役士兵安置工作规程的通知》（云民安〔2014〕14号）；

（八）《玉溪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城镇退役士兵一次性自谋职业补助金标准的通知》（玉政发〔2014〕66号）；

（九）《云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印发云南省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发放管理办法的通知》（云政办发〔2012〕135号）；

（十）《澄江县人民政府办公室关于印发澄江县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工作实施办法的通知》（澄政办发〔2014〕140号）；

（十一）2011年10月29日第十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三次会议第三次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兵役法》第五十八条

（十二）根据《玉溪市退役军人事务局、玉溪市财政局、玉溪军分区动员处转发进一步做好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发放工作的通知》（玉退役军发〔2021〕8号）规定，按照新下发的（云退役发〔2021〕40号）规定的“全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标准按照上年度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的30.00%确定，实行城乡统一。目前高于全省统一标准的州市，可继续按照2020年州市标准执行，以后年度不再自行提高标准” 要求，2021年全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应不低于11,250.00元；根据国家统计局云南调查总队发布的有关数据显示：2020年，全省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7,500.00元，全省义务兵家庭优待金为11,250.00元。我市继续按照2020年标准16,775.00元/户执行；

（十三）澄江县人民政府2009年4月15日第3号公告公布、2009年5月1日起施行，2013年12月30日修改的《澄江县优抚对象医疗保障办法》第十二条。
三、项目实施单位

澄江市退役军人事务局。
四、项目基本概况

加强规范优抚安置双拥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做好退役军人及各类经费发放工作,有效保证优抚安置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准确的发放,确保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广大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生活保障权益，促进社会和谐、维全省社会稳定。有效杜绝上访情况。

五、项目实施内容

（一）及时足额向符合相关规定条件的优抚对象发放抚恤金及生活补助，解决优抚对象实际生活困难，保障他们基本生活水平；

（二）执行价格自然增长机制相关规定，及时足额发放临时价格补贴，缓解物价上涨对优抚对象生活造成的影响，保障他们基本生活水平；

（三）通过发放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对优抚对象参保缴费、住院和门诊费用进行补助，有效帮助解决优抚对象医疗难问题；

（四）做好退役士兵安置工作，发放一次性经济补助，积极开展退役士兵职业教育和技能培训，提高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和综合素质，促进退役士兵就业创业能力；

（五）贯彻落实上级部门要求，开展对驻澄部队及重点优抚对象节日慰问，在全社会营造尊崇军人职业的浓厚氛围，切实让慰问对象感受到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六、资金安排情况

项目资金安排共1,173.39万元，分别是：

（一）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经费359.10万元。

1.伤残人员（残疾军人、伤残人民警察、伤残国家机关工作人员、伤残民兵民工）经费34.03万元；
2.“三属”（烈士遗属、因公牺牲军人遗属、病故军人遗属）经费7.77万元；
3.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经费14.24万元；

4.参战退役人员经费80.54万元；

5.出国参战民兵民工人员经费41.18万元；

6.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生活困难补助经费25.34万元；

7.重点优抚对象“解三难”经费20.00万元；

8.重点优抚对象临时价格补贴136.00万元。
（二）退役士兵安置经费322.40万元。

1.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助经费240.00万元；
2.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46.00万元；

3.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经费36.40万元。

（三）现役义务兵家庭优待经费301.95万元。

（四）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161.54万元。
（五）送喜报经费2.00万元。
（六）无军籍退休职工退休费26.40万元。
七、项目实施计划

（一）重点优抚对象抚恤补助经费。

1.优抚对象抚恤补助分为四种不同类型的定期抚恤和生活补助，分别按照优抚对象不同身份（伤残人员、“三属”、在乡复员军人、带病回乡退伍军人、参战退役人员、出国参战民兵工、城镇部分重点优抚对象）相应认定人数和规定标准按月审批发放。

优抚对象补助资金由中央、省、市、县四级配套资金补助，优先使用上级补助资金，2022年8月发放优抚对象抚恤补助127.16万元，县级预算资金用于上级补助不足和自然增长部分保障。

2.解三难及送喜报经费按照实际发生情况支出，无法计划分月用款情况。

（二）退役士兵安置经费。

1.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一次性货币安置补助经费240.00万元有符合政府安排工作条件退役士兵选择货币安置时一次性发放，预计2023年第四季度。
2.2023年自主就业退役士兵地方一次性经济补助经费46.00万元第四季度一次性发放。

3.2023年退役士兵职业技能培训经费18.00万元，培训时拨付到培训机构。

（三）2023年现役义务兵家庭优待经费。

现役义务兵家庭优待金计划于当年春节前、八一节前发放到个人。

（四）重点优抚对象医疗保障经费。
按照重点优抚对象发生符合医疗救助的情形时进行补助发放或医疗机构先自行执行后统一申请拨付，无法计划分月用款情况。
八、项目实施成效

加强规范优抚安置双拥工作专项资金使用管理，做好退役军人及各类经费发放工作,有效保证优抚安置补助资金及时、足额、准确的发放,确保国家相关政策落实到位，切实维护广大退役军人优抚对象的生活保障权益，建立价格自然增长机制，确保重点优抚对象的生活水平逐步达到或略高于当地人民群众平均生活水平。

